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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分享】
市河长付朝阳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员作木兰溪治理专题分享

10月14日，市委书记、市河长付朝阳应邀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为参加“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专题研讨班的学员介绍我市木兰溪治理等经验做法，并现场交流心得。
付朝阳提出，木兰溪治理过程中每一个艰难抉择、每一段感人故事，都让人深切感悟到敢于负责的担当精神、心系百姓的为民情怀、科学严谨的决策态度、深入唯实的调研作风、率先垂范的领导风范、久久为功的坚韧意志。我市上下满怀感恩感激之情，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付朝阳着重介绍了我市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治理木兰溪的重要理念，抢抓省委、省政府支持莆田市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市机遇，发力“一个总抓手、五篇文章、两大支撑、三大战略、四城辉映”，推动实施“党建引领、夯基惠民”工程、“全市一张图、全域数字化”等工作。他提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键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我市结合开展主题教育和“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更好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木兰溪综合治理统揽莆田绿色高质量发展，努力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
9日，付朝阳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市领导苏永革、林旭阳、沈萌芽等出席。30日，付朝阳、林旭阳实地察看“蓝色海湾”湿地保护等，现场协调并解决问题。

【人大助推】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永革带队开展河湖长制工作视察调查

10月8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苏永革深入荔城区、城厢区开展河湖长制工作视察调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宗兴参加。
苏永革前往霞林街道等地，实地察看北渠等城市内河雨污混流、污水溢流、黑臭水体等治理情况，现场协调并解决问题。
苏永革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秉承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坚持问题导向，彻底排查城市内河污染问题，科学制定治理方案，“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强化沟通联动，跨区域协同合作，推动河道沿线环境综合治理，逐步改善城市内河水生态环境。要落实管护机制，加快推进区域控源截污、河道清淤、生态补水等工程建设，推动难点痛点问题整改落实，杜绝水生态问题反弹。各级人大代表要扛起履职责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敢于动真碰硬，切实发挥作用，跟踪监督推动河湖长制实施，发动群众自觉参与水环境保护，推动探索建设幸福河湖的创新实践，共同谋划幸福河湖发展新格局。
8-9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宗兴深入仙游县、荔城区、城厢区、涵江区开展河湖长制工作视察调查并召开座谈会。副市长、市副河长朱正扬参加座谈会。

【河长吹哨】
市河长林旭阳深入实地开展河长日巡河活动

10月7日，市长、市河长林旭阳深入秀屿区、仙游县，实地开展河长日巡河活动，并主持召开现场推进会。副市长、市副河长朱正扬等参加。
林旭阳前往秀屿区笏石镇，实地察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建设和运行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问题，要求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建设污水处理站点，健全完善运行管护机制，切实提高农村污水处理效率和治理能力。来到仙游县郊尾镇，林旭阳实地察看沧溪流域污水管网修复情况，要求巩固河湖长制工作国务院督查激励成果，持续压实河湖长责任，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真正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延寿溪河长陈志强深入一线开展巡河活动

10月17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延寿溪河长陈志强深入荔城区、城厢区开展延寿溪巡河活动。
陈志强先后到泗华溪、东圳水库等地，调研入河排水口整治、水源地保护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水质论英雄，系统谋划，精准溯源，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雨污分流等，严把工程质量、安全，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要落实东圳库区水环境保护条例，加强库区防护网巡查，对破坏行为及时发现制止，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要坚持问题导向,落实河段长管护职责，层层传导压力，倒逼责任落实到位，解决涉河问题，维护河流健康生命。

【简讯】
[bookmark: _GoBack]1.10月11日，涵江区、湄洲岛管委会入选第六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名单。
2.10月24日，市水利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莆田市河湖长制工作正向激励实施方案（试行）》。
3. 10月26日，市河长办在2023年太湖流域片河湖长制工作交流会暨太湖局与苏浙沪闽皖省级河长办协作机制联席会议上作《持续强化河湖长制 建设幸福河湖木兰溪》典型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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